Obedience of Christ 基督的順服 在改革宗的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*及屬靈生活中，基督的順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聖經概念。
親子的順服
新約明顯地稱耶穌的一生，是一個對父神完全、無罪，也是自願的順服（如︰約壹二2，三5；彼前二22）；天父為祂的生命定下的旨意，祂均是從默想舊約聖經獲知（太三15；路二十二37；約八29、46）。這種順服是建基於祂對父的信靠與愛之上，其中包括了撒但對祂引誘的真實經驗，及藉著別人間接或直接的試探，要祂懷疑父的良善，偏離父的旨意（太四1～11，十六22～23，二十六53～54）。耶穌以屬靈的武器勝過試探，包括禱告、神的道、禁食和真實的信心。約翰特別強調一點︰基督的工作與教訓，全是本於順服父神指示祂，和交給祂去成就的。羅馬的百夫長因著軍事背景而能明白，這種對神的順服，實在是耶穌得勝邪惡與疾病之權柄的來源（太八8～\cs610；約五19～20，七16）。
雖然基督的順服亦包括順服神所賜給人的權柄，甚至當人運用權力不當，也照樣順服（可十四61～62；路二51；約十九11；彼前二23）。祂對神的順服卻是至高的，無論是什麼情況，祂都定意遵行父的旨意，有時甚至拒絕一些常人看來是可行的另一種選擇，以致父對祂的生命與死亡的旨意，能夠完全實現。
代表性的順服
作為人子及彌賽亞，耶穌從受苦學曉順服的意義和代價（可八31；來五7～9），甚至順服到死在十字架上（腓二5～8）。這是一種自知和自願的順服行動，直到死的地步（約十17～18，十九30）。撒但與邪惡在祂公義的生命上毫無地位，因此死亡就沒有權力拘禁祂（約十四30，十六10～11；徒二24；羅一4）。保羅拿耶穌的順服和亞當（Ada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,Name=Adam}）*的不順服作比較，認為二者都具代表性，分別代表了新的人和舊的人。基督順服至死在十架上，使人得以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*獲得永生，祂正是為了人而存活和死亡（羅五18～19；另參林前十五20～22、45～49）。
教會了解的基督之順服
歷來教會所了解耶穌無罪及順服的一生，大約可分四種︰1.是子對父順服的榜樣，此等生命使所有神的兒女知道，怎樣順服父神（彼前二18及下）；2.那位受試探卻不屈服的耶穌，能幫助那些受試探的人（來二18，四14～16）；3.只有祂公義的生命能為罪人而捨，作為有效的贖罪祭（林後五21；來七26～27；彼前三18；約壹二2）；4.基督的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}）*住在基督徒之內，使我們有基督的生命與形像（羅八9～30）。加爾文說的對︰我們被「祂整個順服的過程」救贖過來（《基督教要義》中冊，II.xvi.5，文藝，51995）。與此相似的是，改革宗神學家常分別基督主動的順服（祂親子式的向父順服），以及祂被動的順服（祂接受父神對違約者的刑罰）。「被動」一詞並不表示基督的順服是無奈的；所謂「被動」者，是按拉丁文的意義來用︰patior，意思就是忍受、順服。無論怎樣，現今人對基督完全的順服，多會就兩方面來解釋︰誡命上的順服（preceptive obedience），和刑事上的順服（penal obedience）。
另參︰贖罪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；

贖罪的範圍（Atonement, Extent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69,Name=Atonement, Extent of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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